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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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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结构眼镜镜片 复合结构型 

1 范围 

本文件界定了用于复合结构型镜片的术语和定义、复合结构型镜片的基本要求，描述了相应的试验

方法，规定了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的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具有单微结构设计的微结构，且主镜片具有非球面结构的单焦眼镜镜片的生产、检验

和销售。 

本文件不适用于具有多种单微结构混合设计的微结构眼镜镜片的生产、检验和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410 塑料 透明塑料雾度和透光度的测定 

GB/T 10810.1 眼镜镜片 第1部分：单焦和多焦 

GB/T 10810.3 眼镜镜片 第3部分：透射比试验方法 

GB/T 10810.4 眼镜镜片 第4部分：减反射膜试验方法 

GB/T 10810.5 眼镜镜片 第5部分：表面耐磨试验方法 

GB/T 17341 光学和光学仪器 焦度计 

GB/T 26397  眼科光学 术语 

GB/T 41869.1 光学和光子学 微透镜阵列 第1部分：术语 

GB/T XXXX 微结构眼镜镜片 单微结构型 

QB/T 2506 眼镜镜片 光学树脂镜片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397、GB/T 41869.1、GB/T XXXX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复合结构 composite structure 

镜片具有非球面结构，微结构区域具有单微结构设计的镜片结构。 

注： 非球面结构通常包括非球面、非环曲面或自由曲面等设计。 

 

区域附加顶焦度 Regional refractive power 

在复合结构上，可产生相对于主顶焦度基础上的附加顶焦度。 

 

复合结构型镜片 composite structure type lenses  

具有复合结构的微结构眼镜镜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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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微结构功能相关说明参见附录B和附录C。 

 

 

复合结构区域 composite structure area 

在中心光学区域周围，具有复合结构分布的范围。 

4 要求 

主镜片区域 

4.1.1 材料和表面质量 

4.1.1.1 对于无光扩散结构的镜片，在主镜片以基准点为中心，直径为 30 mm的区域内，镜片的表面

和内部不应出现可能有害视觉的各类疵病。在此鉴别区域之外，可允许孤立、微小的表面缺陷。 

4.1.1.2 对于有光扩散结构的镜片，在主镜片以基准点为中心，直径为 5 mm的区域内，镜片的表面和

内部不应出现肉眼可见的各类疵病。在直径为 40 mm 的光扩散结构区域内，光扩散结构应与设计结构一

致，不应存在以下与设计结构不一致的情况，缺陷示意图参见附录 A： 

a) 功能区域整体偏移； 

b) 局部功能区域缺陷，如单点缺失、多点缺失、团聚等；  

c) 图案不均匀，如片状缺陷、环形缺陷、方格状缺陷等； 

d) 除设计之外的缺陷，如划痕、气泡、擦痕等。 

4.1.2 顶焦度和棱镜度 

复合结构型镜片的设计基准点应为微结构区域几何中心，该位置下的顶焦度和棱镜度应符合GB 

45184的要求。 

4.1.3 尺寸 

4.1.3.1 镜片直径 

应符合GB/T 10810.1的要求。 

4.1.3.2 厚度 

主镜片基准点厚度不应小于1.0 mm。 

主镜片前表面的基准点有效厚度，其测量值与标称值的偏差不应大于±0.3 mm。 

4.1.3.3 中心光学区域尺寸 

中心光学区域最小内廓尺寸不应小于5 mm，见图1。若基于产品设计原理的，其最小内廓尺寸小于

5 mm，则应当在随附文件中说明。 

注： 焦度计支座测量孔径范围内如果存在微结构设计，会影响镜片光学中心屈光度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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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心光学区域内廓尺寸。 

4.1.3.4 基准标记允差 

生产者宜通过微结构设计基准标记指出微结构区域几何中心。微结构设计基准标记位置与微结构

区域几何中心的绝对偏差不应大于1.0 mm。 

4.1.4 透射比分类和紫外性能 

4.1.4.1 镜片透射比分类和紫外性能应符合表 1 规定。 

4.1.4.2 标称 0类～3 类镜片，可见光透射比应在分类上下限绝对偏差的±2%的范围内。 

表1 透射比的要求 

分类 

可见光谱范围 紫外光谱范围 

光透射比τV 
UV-A波段透射比最大值 

τSUVA 

UV-B波段透射比最大值 

τSUVB 

＞ ≤ 315 nm～380 nm 280 nm～315 nm 

0 80.0% 100.0% τV 0.05τV 

1 43.0% 80.0% τV 0.05τV 

2 18.0% 43.0% 0.5τV 
1.0％绝对值或0.05τV 

（以较大值为准） 

3 8.0% 18.0% 0.5τV 1.0％绝对值 

 

4.1.5 耐磨性能 

按照GB/T 10810.5描述的最低耐磨试验方法进行试验，磨擦范围内不应有可见的磨损（线、面状磨

损）。 

4.1.6 膜层质量 

应符合QB/T 2506中的盐水试验、低温试验、高温试验和膜层附着力的要求。 

4.1.7 强度 

4.1.7.1 镜片强度 

应符合 GB 45184的要求。 

4.1.7.2 明示强度 



GB/T XXXXX—XXXX 

4 

应符合QB/T 2506的要求。 

复合结构区域 

4.2.1 外观质量 

4.2.1.1 几何参数  

具有微透镜阵列和/或环带结构的镜片，按照5.3.1.2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微结构实际几何尺寸与

标称几何尺寸的绝对偏差不应大于0.1 mm。 

4.2.1.2 边缘缺陷 

具有微透镜阵列和/或环带结构的镜片，按照5.3.1.3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微结构区域不应出现3

个以上边缘缺陷。 

4.2.2 复合结构附加顶焦度 

4.2.2.1 基本要求 

具有微透镜阵列或环带结构的镜片，在距离微结构区域几何中心直径40 mm区域内的微结构区域中

进行测量，应至少标注4.2.2.2和4.2.2.3中的一项作为微结构附加顶焦度。 

4.2.2.2 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 

4.2.2.2.1 采用测量微结构曲率半径的方式标注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 

4.2.2.2.2 按照 5.3.2.1 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微结构区域中，不应出现大于 6个微透镜附加顶焦度

不符合表 2的规定值。 

4.2.2.2.3 在 6个分区域内，每个分区不应出现大于 2个微透镜附加顶焦度不符合表 2的规定值。 

4.2.2.2.4 附加顶焦度不等的微透镜区域，应标注附加顶焦度的区域范围。与生产者协商试验区域和

测试数量时，每个测量分区的微透镜数量不应小于 3个，微透镜总数量不应小于 18个，应满足 4.2.2.2.2

和 4.2.2.2.3的要求。 

表2 微结构附加顶焦度允差 

单位为每米 

微结构附加顶焦度标称值 允差 

＜4.00  ≤±0.50 

≥4.00 ≤±0.75 

4.2.2.3 区域附加顶焦度 

按照5.3.2.2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在镜片选定区域上测量微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其结果与标称

值的偏差绝对值应小于1.00 m
-1
。 

注： 行业也常用符号D或dpt表示，单位为每米，1 D=1 m
-1
； 

4.2.3 微透镜填充率 

具有微透镜阵列和/或环带结构的镜片，应至少标注a)、b)、c）中的一项： 

a) 填充因子：按照 5.3.5.1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面积填充率应大于等于 20%。明示参数应在±10%

偏差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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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径向长度填充因子：按照 5.3.5.3 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径向长度填充因子应大于等于 20%，

明示参数应在±10 %偏差范围内。 

c) 微透镜密度：按照 5.3.5.2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微透镜密度不应少于 5个，且最小微透镜直

径不应小于 0.4 mm。明示微透镜密度时，误差应少于 2个。 

4.2.4 雾度 

4.2.4.1 基本要求 

具有在距离微结构几何中心直径40 mm范围内的光扩散结构区域中进行测量。 

4.2.4.2 雾度值 

按照5.3.1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雾度值应符合： 

—— 四个雾度值的平均值应≤30％； 

—— 明示雾度值时，测量值与明示值的偏差应在±7％范围内。 

4.2.4.3 雾度均匀性 

按照5.3.4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镜片四个象限的雾度值最大值和最小值的绝对差值不应大于7％。 

注： 不包括非均匀性设计镜片。 

5 试验方法 

环境要求 

试验环境温度应在23 ℃±5 ℃。 

镜片区域 

5.2.1 样品预处理 

除5.2.4.4以外的项目，均应采用清洁剂去除镜片表面非永久性标记。 

5.2.2 材料和表面质量 

具有微透镜阵列和/或环带结构的镜片，按照GB/T 10810.1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具有光扩散结构的镜片，不借助光学放大装置，在明视场和暗背景中进行试验。其中室内环境光照

度约为200 lx，观察区域光照度约为600 lx。将镜片旋转360°观察整个镜片区域。 

注： 检验者需经过培训并具备熟练操作水平。 

5.2.3 顶焦度和棱镜度 

采用符合GB/T 17341的焦度计，按照GB 45184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5.2.4 尺寸 

5.2.4.1 主镜片直径 

按照GB/T 10810.1描述的方法进行测量。 

5.2.4.2 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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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GB/T 10810.1描述的方法进行测量。 

5.2.4.3 中心光学区域尺寸 

采用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1 mm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 

5.2.4.4 基准点允差 

采用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1 mm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 

5.2.5 透射比分类和紫外性能 

在光学中心区域内，按照GB/T 10810.3描述的方法进行测量。 

5.2.6 耐磨性能 

按照GB/T 10810.5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5.2.7 膜层质量 

按照QB/T 2506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5.2.8 强度 

5.2.8.1 镜片强度 

按照GB 45184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5.2.8.2 明示强度（抗冲击） 

按照QB/T 2506描述的方法进行试验。 

复合结构区域 

5.3.1 外观质量 

5.3.1.1 设备 

放大率为10倍及以上的光学显微测量设备。 

最小分度值不大于0.01 mm的测量工具。 

5.3.1.2 操作步骤 

5.3.1.2.1 几何参数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操作： 

d) 将镜片凸面向下放置在测量设备的平台上，调整镜片位置和角度，设置或调节待测镜片被测量

区域与测量仪器同轴对准。 

e) 在直径为 6 mm范围内的微透镜阵列或环带结构区域内，测量微结构的几何参数。 

f) 对于形状尺寸不一致的微透镜阵列或者环带结构，均应按形状/或尺寸进行抽样测量。测量时

应选取不少 3 个的同一形状大小的微透镜阵列或者环带结构进行测量，测量结果偏差绝对值

的最大值应符合 4.2.1.1。可与生产者协商试验区域和测试数量。 

g) 记录测量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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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2 边缘缺陷 

将镜片凸面向下放置在测量设备的平台上，调整镜片位置和角度，设置或调节待测镜片被测量区域

与测量仪器同轴对准。观察微结构几何中心直径40 mm区域内，所有微结构的形状是否存在边缘缺陷。 

5.3.2 复合结构附加顶焦度 

5.3.2.1 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 

5.3.2.2 设备 

白光干涉仪，原理见附录D。 

5.3.2.2.1 分区标记 

划分6等分扇形试验区域，见图3。 

 

图2 分区标记示意图 

5.3.2.2.2 样品准备 

待测镜片表面应保持清洁，在测量选区内无影响光线透过的标记或标识。 

根据设备设置，将镜片放置在设备支座上，放置位置和放置焦度应根据设备情况调校。设置或调节

待测镜片及其耦合光学系统与测量仪器同轴对准。 

5.3.2.2.3 试验步骤 

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测量： 

a) 待测镜片放在检测设备上，根据设备要求，合理放置镜片表面； 

b) 输入待测镜片的参数，包括镜片折射率、中心厚度、前表面曲率半径等信息； 

c) 输入被测镜片的将被测微结构移动到微透镜曲率中心与干涉仪光束焦点重合的位置； 

d) 照明光垂直入射被测表面，部分光原路反射回测量系统，形成干涉图； 

e) 调整微结构位置以产生直线、平行且等距的干涉条纹，或者干涉图消失；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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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沿 z 轴（光轴）移动微透镜，使光束焦点与微结构表面重合；在此位置，光线以猫眼构型部

分反射回干涉仪，与参考光束形成干涉图； 

g) 调整微结构位置，使条纹平行和等距，或强度变得均匀； 

h) 曲率半径是上述两个位置之间的被测微结构的轴向位移，可用激光测长干涉仪方便测量。 

注： 在实践中，很少获得完全直的干涉条纹。被测微结构的像差会引起干涉条纹一定程度的弯曲，并且在整个视场

中不一致，测试系统的残差也可能很明显，尤其是以猫眼构型反射时，波前会发生翻转。 
A  

A  

5.3.2.2.4 试验结果 

根据测量的曲率半径，计算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见公式(1)。试验结果应符合4.2.2.2的规定。 

 𝐹 = (𝑛 − 1)(
1

𝑟1
−

1

𝑟2
) ···································································· (1) 

式中： 

F——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单位为每米（m-1）； 

n——镜片折射率； 

r1——微结构表面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r2——微结构所在镜片表面曲率半径，单位为米（m）。 

5.3.2.3 区域附加顶焦度 

5.3.2.3.1 方法 1 

5.3.2.3.1.1 仪器设备 

采用具有透射测量功能的设备进行参数测量，见附录E。 

5.3.2.3.1.2 样品预处理 

待测镜片表面应保持清洁，在测量选区内无影响光线透过的标记或标识。 

5.3.2.3.1.3 试验步骤 

应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测量： 

a) 待测镜片放在检测设备上，根据设备要求，合理放置镜片表面，设置或调节待测镜片及其耦合

光学系统与测量仪器同轴对准； 

b) 输入待测镜片的参数，其中包括镜片折射率、中心厚度、前表面曲率半径等信息，然后进行图

像采集； 

c) 在镜片的两条主子午线上，分别以距离微结构几何中心 10 mm 和 15 mm 的位置为中心点，选

择直径为 6 mm 的区域，共有 8 个位置分别进行测量； 

d) 在这些位置上测量微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其中，距离中心 10 mm 的位置上的区域附加顶焦

度被标记为 F1~F4。距离中心 15 mm 的位置上的区域附加顶焦度被标记为 F5~F8； 

e) 顶焦度 1 是 F1~F4 的平均值，顶焦度 2 是 F5~F8 的平均值。也可与供需双方商定测量孔径和

测量位置； 

f) 记录测量结果，顶焦度 1 和顶焦度 2 的微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与其设计值的偏差应符合 4.2.2.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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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复合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测量位置示意图 

5.3.2.3.2 方法 2 

5.3.2.3.2.1 仪器设备 

采用具有透射测量功能的设备进行参数测量。 

设备应具备直接测量直径不小于35 mm范围的测量孔径，能够体现完整镜片的顶焦度分布。 

5.3.2.3.2.2 样品制备 

待测镜片表面应保持清洁，在测量选区内无影响光线透过的标记或标识。 

5.3.2.3.2.3 试验步骤 

应按以下步骤进行试验： 

a) 待测镜片放在检测设备上，根据设备要求，合理放置镜片表面。如有隐形定位标记，保证定位

标记在合适的位置上； 

b) 设置或调节待测镜片及其耦合光学系统与测量仪器同轴对准； 

c) 输入镜片折射率、中心厚度、前表面曲率半径等相关参数，然后进行图像采集； 

d) 对镜片复合结构区域顶焦度进行测量，获得镜片中心光学区域和复合结构区域不同位置顶焦

度分布情况； 

e) 在镜片复合结构区域选取十六个圆形区域，每个区域的直径为 6 mm，如图 4所示，其中八个

区域为内环区，圆形的中心位置距离镜片中心的距离等于镜片半径的 1/3，另外八个区域为外

环区，圆形的中心位置距离镜片中心的距离等于镜片半径的 2/3。内环和外环的八个圆形区域

在切向方向平均分布，相互间隔 45°，见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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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记录测量结果，每个圆形区域的微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与其设计值的偏差应满足 4.2.2.3 的

要求。 

图4 镜片检测区域划分示意图 

5.3.3 微结构填充率 

5.3.3.1 仪器设备 

放大率为10倍及以上的光学测量设备。 

5.3.3.2 试验前准备 

待测镜片表面应保持清洁，无污染附着物。 

将镜片放置在设备支座上，设置或调节待测镜片的被观察部位及其耦合光学系统与测量仪器同轴

对准。 

5.3.3.3 试验步骤 

5.3.3.3.1 填充因子 

选取直径为6 mm范围内的微结构区域，测量微结构的填充因子，也可与生产者商定测量孔径和测量

位置。见公式（2）。 

 𝐹 =
𝑆𝑚

𝑆𝑎
× 100%········································································ (1) 

式中： 

F——填充因子； 

Sm——所选微结构区域范围内微结构几何孔径占据的面积； 

Sa——所选微结构区域范围的总面积。 

5.3.3.3.2 径向长度填充因子 

选取直径为6 mm范围内的环带结构区域，计算环带结构附加顶焦度和主镜片顶焦度区域所占的径

向长度的比，也可与生产者商定测量孔径和测量位置。见公式（3）。 

 𝐹𝑟 =
𝐿𝑚

𝐿𝑟
× 100%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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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r——径向长度填充因子； 

Lm——所选环带结构区域内，环带结构的径向长度总和； 

Lr——所选环带结构区域范围的径向长度总和。 

5.3.3.3.3 微透镜密度 

选取直径为6 mm范围内的微透镜阵列区域，计算该区域范围内具有的完整微透镜的个数。且在同一

区域内，测量所有完整微透镜中最小微透镜的直径。可与生产者商定测量孔径和测量位置。 

5.3.4 雾度 

应按照GB/T xxxx描述的试验方法进行试验。 

6 标志 

通用标志 

镜片的包装上或附带文件中至少应标明： 

a) 产品名称、商标； 

b) 生产者或供应商名称和地址； 

c) 执行标准； 

d) 材料折射率（4 位有效数字）和基准波长（若未标明，则默认为 e 谱线）； 

e) 阿贝数（色散系数）（3位有效数字）和基准波长（若未标明，则默认为 d谱线）； 

f) 光透射比分类； 

g) 镜片强度（1级或 2级）； 

h) 镀层的情况 （如加硬、加膜等）； 

i) 生产日期或批号。 

主镜片标志 

镜片的包装上或附带文件中至少应标明： 

—— 顶焦度，单位为每米（m
-1
）； 

—— 镜片尺寸，单位为毫米（mm）； 

—— 基准点厚度，单位为毫米（mm）； 

—— 设计基准点位置（如未标明，则该点即为镜片几何中心)。 

微结构标志 

根据产品的结构设计，镜片的包装上或附带文件中至少应标明： 

—— 微结构几何尺寸，单位为毫米（mm）； 

—— 微结构单点附加顶焦度（如适用）； 

注： 单点微结构附加顶焦度应标注测量孔径，单位为毫米（mm）； 

—— 复合结构区域附加顶焦度 1 和顶焦度 2，单位为每米（m
-1
）（如适用）； 

注： 需说明采用球镜或柱镜或等效球镜度的标注方式。 

—— 复合结构区域地形图信息（如适用） 

注： 需说明采用球镜或柱镜或等效球镜度的标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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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充因子或径向长度填充因子或微透镜密度。 

—— 明示雾度值（如非均匀性，应标明各象限雾度值），单位为百分比（%）； 

7 包装、运输和贮存 

每片镜片应独立包装。 

运输时应轻装、轻放。 

贮存处应注意干燥、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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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A  

（规范性） 

光扩散结构镜片缺陷示意图 

A.1 光扩散结构镜片分布 

光扩散结构的正常分布见图B.1。 

 

图B.1 正常分布图 

光扩散结构的缺陷见图A.2～A.4。 

 

 

图B.2 区域整体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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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3 功能区域缺失 

 

     

图B.4 a）片状缺陷                b）环状缺陷                C）网格状缺陷 

图B.5 图案不均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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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B  

（资料性） 

离焦量与微结构附加顶焦度的关系和意义 

B.1 离焦量的概念 

离焦量（defocus）：是指在眼视光学中，指外界平行光线经眼屈光系统与眼镜镜片组合后，焦点

未精准落在视网膜上时，焦点与视网膜之间的屈光距离量化值，单位为米的倒数（m⁻¹）。离焦本质上是

描述视网膜成像面与焦平面之间的偏离程度与方向。根据焦点位置分为近视性离焦量（焦点落在视网膜

前，数值为正）和远视性离焦量（焦点落在视网膜后，数值为负）；在微结构型镜片的近视管理应用中，

特指微结构通过附加顶焦度在视网膜周边形成的视网膜周边焦点与视网膜的屈光偏差程度。 

B.2 基本关系 

离焦量是通过镜片表面的微结构附加顶焦度在视网膜周边形成的屈光离焦程度的量化体现。微结

构附加顶焦度是实现特定离焦量的光学设计基础，二者呈正相关的光学映射关系。从原理上来说，在微

结构型镜片的光学设计中，通过设定特定的微结构附加顶焦度，结合镜片与眼球的光学耦合关系、微结

构的几何参数及分布形式，可在视网膜周边形成预设离焦量，实现周边视网膜成像的光学调控。 

B.3 检测与应用意义 

在微结构型镜片的实际应用中，离焦量的计算以微结构附加顶焦度为核心依据，同时需结合微结构

的位置（与中心光学区域的径向距离）、微透镜孔径尺寸、填充因子等参数修正。微结构附加顶焦度是

微结构型镜片的核心设计指标，其精准性直接决定了离焦量的有效性，是实现近视管理光学原理的基础。

本文件对微结构附加顶焦度的允差、测量方法、分区检测要求的规定，本质是通过保障产品上的微结构

附加顶焦度的精准性和一致性，确保离焦量的稳定和有效实现。在产品生产、检验中，对微结构附加顶

焦度的严格检测，是为验证微结构型镜片光学性能一致性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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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  

附 录 C  

（规范性） 

复合结构型镜片产品与近视防控效果的关联性说明 

C.1 近视防控效果的影响因素 

复合结构型镜片的近视防控效果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产品自身符合本文件规定的质量要

求外，还与使用者的个体眼部生理特征（如眼轴长度、屈光度、调节功能）、使用场景（如用眼时长、

用眼距离、光照条件）、使用依从性（如每日佩戴时长、佩戴方式）、眼部健康状况及专业的屈光矫正

方案制定等密切相关。 

C.2 复合结构型镜片产品与近视防控效果的关系 

本文件所规定的产品质量要求，是复合结构型镜片具备实现近视管理光学功能的基础前提，即产品

只有符合本文件的各项技术要求，才能保障其预设的光学设计（如离焦形成、微结构附加顶焦度等）有

效实现。但符合本文件质量要求仅表明产品的质量指标达标，并不直接等同于该产品对特定使用者具有

确定的近视防控效果。 

C.3 近视防控效果的专业判定依据 

复合结构型镜片的近视防控效果需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医疗机构或眼视光专业机构，通过规范的临

床观察、随访检测（如眼轴长度监测、屈光度复查、眼位及调节功能评估等），结合使用者的个体情况

形成专业报告后综合判定。医疗机构的相关检测与评估报告，是分析、判定镜片对特定使用者近视防控

效果的核心依据，其判定过程需遵循眼视光临床诊疗规范和相关专业标准。 

C.4 复合结构型镜片产品检验与临床效果判定的区分 

本文件规定的试验方法为产品质量的实验室检验方法，主要针对产品的物理和光学性能进行客观

检测；而近视防控效果的判定是结合人体生理的临床评估过程，二者的检测对象、检测方法、判定依据

和应用场景存在本质区别，不可相互替代。本文件的技术要求和检验结果，仅作为产品质量合格的证明，

不作为近视防控效果的直接判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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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迈克尔逊（Michelson）型白光干涉仪原理 

D.1 简介 

白光干涉仪（White Light Interferometer, WLI）是一类以宽带光源（低相干光）为核心、基于

干涉原理实现表面形貌与几何量精密测量的光学仪器总称。白光干涉仪可分为斐索干涉仪、泰曼-格林

干涉仪、迈克尔逊白光干涉仪、横向剪切干涉仪等多种类型。 

白光干涉仪获取的是被测工件表面的真实三维物理形貌数据，可从中提取表面几何信息（如微结构

镜片的口径、深度、排布周期、填充率、表面缺陷等）。在此基础上，通过微分几何计算可获得光学信

息（如离焦量、屈光度分布、像散及各阶像差），并进一步仿真镜片的光学性能（如调制传递函数MTF、

点扩散函数PSF、成像清晰度等），同时支持微结构整体强度评价。 

其核心特征在于利用极短的相干长度（通常为微米量级）实现绝对位置识别，从而兼具纳米级分辨

率和毫米级量程。因其非接触测量的特性和纳米级测量精度，广泛应用在超精密光学表面形貌测量中，

如光学元件表面粗糙度、面形误差等。见图F.1。 

D.2 原理 

迈克尔逊（Michelson）型白光干涉仪是最基础、应用最广泛的类型。 

主要部件由光源、分光棱镜、参考镜、被测物和探测器组成。光路特点是分光棱镜将白光分为两束，

一束射向参考镜形成参考光路，另一束射向被测物形成检测光路，两束反射光汇合后产生干涉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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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符号说明： 

A——光源； 

B——图像传感器阵列； 

C——数字化仪; 

D——计算机； 

E——PZT控制器； 

F——PZT驱动； 

G——参考镜； 

H——被测样品； 

I——图像传感器得到的条纹; 

J——干涉物镜； 

K——干涉分束器； 

L——照明分束器； 

M——成像透镜。 

注： 相移过程中，部件G沿光轴移动。 

图D.1 迈克尔逊型白光干涉仪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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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附 录 E  

（规范性） 

莫尔条纹干涉法 

E.1 简介 

E.2 原理 

本方法基于莫尔条纹偏折法，其光学系统如图2所示，根据泰伯效应，未放待测镜片时，光栅g1将

在泰伯距离（光栅的自成像距离）zk处成像，所成的像与光栅g1有相同特性，该像与光栅g2（与g1完全相

同，放置位置与g1成一夹角θ）叠加后，在观察屏上将可以看到水平直的莫尔条纹，见图E.1。放入待测

镜片后，由于光线发生折射，g1在g2处产生的像的特性（周期等参数）将发生变化，与g2叠加后的莫尔

条纹将不再是水平的直条纹，而是一些倾斜的弯曲条纹。见图E.2。 

图E.1 莫尔条纹干涉图 

 

 

 

标引序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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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行光光源； 

2——待测镜片； 

3——光栅g1； 

4——光栅g2； 

5——观察屏； 

6——相机。 

图E.2 莫尔条纹偏折法设备光学系统结构示意图 

设任意一点(x, y)处莫尔条纹的倾角为α(x, y)，则该点的顶焦度见公式（E.1）： 

 𝐷(𝑥, 𝑦) =
𝜆

𝑘𝑝2
[sin 𝜃 tan𝛼(𝑥, 𝑦) + cos𝜃 − 1] ··········································· (E.1) 

式中： 

D(x,y)——待测镜片某点的顶焦度，单位为每米（m-1）； 

K——泰伯像的阶数； 

p——光栅g1和g2的周期； 

α——莫尔条纹的倾角； 

θ——g₂的栅线与泰伯像的栅线的夹角； 

λ——入射光波长，单位为纳米（nm）。 

 

 

 

 

 

 

 


